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

关于征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正向激励以奖代补项目的通知
有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宁财规发〔2022〕9号）和2024年度效能目标管理考核结果，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激励引导作用，切实推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现面向全区公开征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正向激励以奖代补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事项
（一）申报主体。各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可围绕申报项目类型申报2—3个项目。

（二）申报项目类型。围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发展重点任务，重点申报品牌建设、市场营销、产旅融合、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

（三）申报资料。各有关市、县（区）结合本辖区葡萄酒产业发展需要，申报的项目须提供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应当对项目实施的必要性、主要实施内容、实施地点、投资匡算、资金筹措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行分析，并附相关文件资料。申报市、县（区）填报《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正向激励以奖代补项目申报表》（详见附表1）《绩效目标表》（附件2），并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准确性负责。

（四）申报时限。各有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应在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18：00前，将申报资料加盖公章后报送至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规划财务处，逾期不再受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ptjgcc@163.com，邮件主题统一命名为“正向激励以奖代补项目申报—申报主体—项目名称”。
二、申报程序

（一）单位申报。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发布项目申报通知，各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负责申报。

（二）专家评审。由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组织专家对各市、县（区）申报的项目进行竞争性评审。

（三）会议研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2024年度效能目标管理考核结果，经园区党工委会议研究审定最终支持项目。

（四）公布结果。对拟支持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按项目管理程序拨付80%补助资金。

（五）项目验收。对实施期满的项目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拨付剩余20%补助资金。
三、有关要求
各有关市、县（区）要高度重视此次申报工作，坚持突出重点、科学规范、效益优先、支撑有力的原则，认真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要确保申报的项目论证充分，达到当年完成、当年支付资金的要求，确保能够严格按照计划推进，各项指标可通过具体数据和实际成果进行量化评估。

联系人：刘旭洋17795148779（项目申报）

孙逸颖15651790357（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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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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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正向激励以奖代补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项目类别
	(品牌建设  (市场营销  (产旅融合  (基础设施  (其他领域

	项目投资
	总投资（万元）
	申请补助资金（万元）
	自筹资金（万元）

	
	
	
	

	项目主要实施内容（500字以内）
	

	项目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后效益和市场分析（包括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

	经费概算及申请奖补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向

	（一）经费概算
	序号
	预算项目名称
	合计
	补助资金
	自筹经费

	
	1
	
	
	
	

	
	2
	
	
	
	

	
	3
	
	
	
	

	
	4
	
	
	
	

	
	5
	
	
	
	

	
	6
	
	
	
	

	
	...
	
	
	
	

	（二）奖补资金使用计划
	

	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分配科学性
	

	
	下达及时性
	

	
	拨付合规性
	

	
	使用规范性
	

	
	执行准确性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
益
指
标
	可持续影响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说明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